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带解释性说明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拟出具带解

释性说明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要求，大华将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情况说明如下： 

一、带解释性说明意见内容 

1.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三、（二）所述，中安科公司 2019 年度归

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6,685.75 万元，本期净利润主要来源于债务重组收益。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中安科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221,523.28 万元，资产负债率 94.22%，流动负债高于流动

资产总额 128,495.87 万元，到期未清偿债券及金融机构借款本金合计 105,888.41 万元。这些事

项或情况，连同财务报表附注十四所示的其他事项，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中安科公司持续经营

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出具带解释性说明无保留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1.出具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理由和依据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 号-持续经营》第二十一条：如果运用持续经营假

设是适当的，但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且财务报表对重大不确定性已作出充分披露，注册会计师

应当发表无保留意见，并在审计报告中增加以“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为标题的单

独部分，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财务报表附注中对相关事项的披露，说明这些事项或情况表

明存在可能导致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并说明该事项并不

影响发表的审计意见。 

我们根据职业判断,认为上述事项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重要，为了提醒报

告使用者关注此事项，故以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予以披露。 

三、带解释性说明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对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

流量的影响程度 



 

上述非标准无保留意见涉及事项不会对中安科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和 2019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造成具体金额的影响。 

四、董事会对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针对上述事项，董事会作出说明如下： 

1、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解释性说明无

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不属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

第 14 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中规定的明显违反会计准则、制度及

相关信息披露规范规定的情形，不影响审计报告对公司报告期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反映。公

司董事会将按照法律法规、公司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消除审计意见涉及事

项对公司的影响，努力实现公司可持续稳定发展，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2、关于持续经营事项，本公司将采取多种措施实现资金回笼，多措施并举处置债务和盘

活资产，积极推进债务和解，化解公司债务问题，增强公司流动性；持续加大应收账款的回收

力度，加快催收进度，实现资金回笼；挖掘融资合作潜力，满足业务增量资金需求，实现改善

公司现金流，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化解债务风险的目的；同时重新探讨公司资本路径，积极

研究引入战略投资者以优化公司资本结构，化解财务风险，提升公司抗风险能力。 

业务方面将强化内生增长，深耕主营业务，通过以中安科为平台，整合各公司优势资源，

以重新梳理划分的业务模式为基础，加强业务开拓能力，做精做细，进一步提升各业务分类的

竞争实力。其中国内业务方面，公司将进一步聚焦核心业务，强化经营管理，将可依托公司平

台、资源、技术、渠道优势，优化业务类型,拓展客户资源。公司引导资源投入到重点、核心

业务方向，遴选高效率、高利润、高流动性的建设项目，通过工程示范项目建设，努力树立业

务品牌新形象，开拓业务发展新局面，为其业绩提升夯实基础。海外业务方面，公司将加快电

子安防的研发、应用与创新，推动原以人力服务为导向的单一模式向科技与服务相结合的业务

模式转型升级，持续加强在人力安防、安防科技和安防物流的市场占有率，维护相关业务在香

港，澳门，泰国市场的领导品牌影响力，加快海外业务电子化管理步伐，进一步加强成本管控

及运营效率，着力提升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特此说明。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8 日 

 

 

 


